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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机动车洗车场管理办法

(2025年10月26日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81号公布 自2025

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机动车洗车场管理，规范机动车清洗经营

活动，保护经营者、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云南省道路运输条

例》、《昆明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市、镇规划区内机动车洗车场的设置、经营、

管理、监督和服务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洗车场，是指具备固定经营场

所，配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车身清洁美容、洗车用水循环过

滤、排水、污水处理等设施设备，从事机动车清洗保洁活动的场

所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机动车洗车场管理

工作的领导，协调解决机动车洗车场管理服务工作中的重大问

题，培育和扶持机动车洗车行业的发展。

第五条 本市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主要做好以下机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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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车场的监督管理工作：

（一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洗车场服务规范的监督

管理；

（二）住房城乡建设、滇池管理部门按照职能分工，负责机

动车洗车场污水排入排水管网的监督管理；

（三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排水管网未覆盖范围机动车洗

车场向外环境直接排放水污染物行为的监督管理；

（四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洗车场用水、节水等的监

督管理；

（五）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机动车洗车场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

行为的监督管理；

（六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机动车洗车场周边道路机

动车辆停放秩序的监督管理；

（七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机动车洗车场商事登记、价格行为

等的监督管理。

第六条 机动车洗车场的开办和经营应当遵循合理布局、节

约用水、节能环保、守法经营的原则。

第七条 支持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投资建设科技创新型、环

保节水型洗车系统。鼓励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实行规模化、连锁

化、品牌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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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办

机动车洗车场，开展经营活动：

（一）依法取得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取得洗车用水手续，按照规定安装节水设施、设备，

首选使用再生水；

（三）取得城镇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排水许可，排水管道接驳

到城镇排水设施；

（四）按照技术规范建设相应的沉砂、隔油等处理设施，并

定期清疏、维护；

（五）符合城市规划、道路交通管理、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

滇池保护、阳宗海保护、饮用水源地保护等管理要求。

鼓励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按照《机动车清洗站技术规范》开

展经营，规范服务。

第九条 鼓励在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停车场（库）、加油（气）

站、充电站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港口、公交枢纽站、汽车客运站、

商贸场所等建筑、设施时，在具备建设条件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

条件下，依法规划建设机动车洗车场。

第十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机动车洗车场的市场主体登

记信息推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汇集机动车

洗车场数据。

第十一条 水行政、滇池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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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洗车场用水、节水、

排水、水污染、环境卫生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督管理，

依法及时查处有关违法行为。

第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、滇池管理、

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等部门，建立综合执法检查协调机制，推动监管信息共享互

认，运用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等方式，对机动车洗车场实施联合

监管。

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动态调整完善机动车洗

车场数据库信息，保证信息的准确性，与各有关管理部门进行信

息共享，并定期进行公示。

第十四条 机动车洗车场产生的废水应当达到国家或者地

方规定的排放标准，洗车污水不得流到洗车场以外区域，产生的

废弃物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，不得随意排放、堆放和倾

倒。

第十五条 机动车洗车场实行定额与计划用水和差别水价

制度，具体用水标准和水价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制

定。

第十六条 机动车洗车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机动车洗车

场经营者自主定价。

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洗车服务的项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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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、价格和计价方法等信息，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

者提供服务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未经消费者同意，

不得增加收费项目。

第十七条 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经营场

所的，应当提前 30 日按照规定公告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。收取

预付款的，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服务，或者退还未消费的预

付款余额。

第十八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设立举报投诉电话，接受社会监

督，按照规定对举报投诉进行调查处理，并回复举报投诉人。

第十九条 机动车洗车场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分别由

水行政、滇池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、市场

监管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以

处理。

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

在机动车洗车场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

的，依法予以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2月 1 日起施行。2014 年 3

月 1 日起公布的《昆明市机动车洗车场管理办法》（昆明市人民

政府令第 12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